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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各类主播在直播间中不仅承担销售职能，更成为消费美学的实践者。直

播电商展现出从“流量争夺”到“体验竞争”的转型趋势，“消费美学”逐渐成为连接平台、品牌、主

播与消费者的核心纽带，其通过符号建构、表演实践与欲望生产的协同作用，深刻重塑了数字时代的消

费逻辑。本文基于直播电商背后的符号、表演与欲望三层核心逻辑，探讨直播电商如何通过视觉符号、

语言表演与情感互动生产消费者欲望，以引发对于数字时代直播电商发展的哲学思考。通过系统剖析直

播电商中消费美学的符号系统构成、多元主体的表演实践逻辑，以及欲望从生产到转化的完整机制，进

一步探讨其对现代消费行为、品牌象征价值以及消费者主体性与理性选择的哲学启示，为理解数字时代

消费行为与品牌深度发展提供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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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in China, various live-streamer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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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streaming rooms not only undertake sales functions but also become practitioners of consump-
tion aesthetics.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shows a transformation trend from “traffic competition” 
to “experience competition”, and “consumption aesthetic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link con-
necting platforms, brands, live-streamers and consumers.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effect of sym-
bol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practice and desire production, it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con-
sumption logic in the digital age. Based on the three core logics of symbols, performances and de-
sires behind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pro-
duces consumers’ desires through visual symbols, language performances and emotional interac-
tions, to trigger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in the 
digital age.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ymbol system of consumption aes-
thetics in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 logic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complete mechanism of desire from production to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consumption behavior, brand symbolic value, and consumer 
subjectivity and rational choice, provid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brands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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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直播电商销售额呈现爆炸式增长，尤其在双十一、618 等大促活动中，头部主播的社会

影响力和品牌价值显著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习惯逐渐从传统的平台电商购物转向直播电商，直播电商升

级为数字消费的核心场景这一现象背后的发展逻辑，植根于“消费美学”这一关键抓手上。在直播电商

中，主播通过视觉布景、语言话术、情感表演与互动设计，将普通商品赋予象征意义、身份标签与生活

方式意涵，以达到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并激发其购买欲望的终极目的。这一现象背后，是当代消费文化从

“实用消费”向“符号消费”与“情感消费”的深层变迁——消费者不再仅关注产品的功能价值，更渴望

通过消费获取美学体验与身份认同。基于哲学视域来看，直播电商凭借即时互动性与视觉聚焦性得以发

展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现代社会中欲望生产、身份认同构建与社会符号交换的场域。 

2. 直播电商“消费美学”的理论基础 

直播电商中的“消费美学”并非孤立存在，其本质是符号学、表演理论与消费欲望理论在数字消费

场景中的具体实践，三类理论共同构成了理解消费美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基石。 

2.1. 符号学理论：“消费美学”的建构表现 

从符号学理论来看，“消费美学”的核心是符号的建构与解读，罗兰·巴特的“符号神话”理论与鲍

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为其提供了关键分析工具。 
罗兰·巴特指出，符号具有“能指”与“所指”双重维度，而“神话”则是将特定社会意义赋予符号

的过程，使符号从“日常对象”转化为“意义载体”[1]。在电商直播中，消费美学借主播表演、视觉呈

现与包装让商品符号化，承载消费欲望、文化意义与社会地位象征，消费者的消费本质是符号交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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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值远超物质本身。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本质是符号价值的交换，消费的意义在于符号的交换和象征意义的构建。鲍

德里亚以符号学批判资本主义消费，提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再仅仅因其使用价值而被消费，而是因

其符号价值——即其所承载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文化意义等象征性内容，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动因

[2]。在直播电商的语境下，主播将消费符号与商品绑定，强化其文化意义，让商品从“日常消费品”变

为文化象征——如衣服不仅用于穿着，更承载个性、时尚感与主播情感共鸣。因此，直播电商既是交易

平台，也是符号消费的文化场域，消费者通过购买符号化商品实现自我展示与身份认同，消费成象征性

身份表达。 

2.2. 表演理论：“消费美学”的动态逻辑 

表演理论则聚焦消费美学的“动态呈现”，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是其核心分析框架。 
戈夫曼认为，社会生活如同一场戏剧，个体在不同“舞台”上进行“表演”，并通过“前台”与“后

台”的区隔，塑造符合场景期待的形象[3]。这一理论与直播电商的场景特性高度适配：直播间本质上是

一个“媒介化舞台”，“前台”包括主播的人设形象、直播间的布景设计、产品的展示方式等，是消费美

学的直接呈现区域；“后台”则涵盖供应链选品、直播脚本设计、技术调试等环节，为前台表演提供支

撑。与传统戏剧不同，直播电商的表演具有“即时互动性”与“多元主体性”：主播的表演并非单向输

出，而是通过弹幕互动、点赞反馈等方式，与消费者形成即时反馈；同时，表演主体不仅包括主播，品牌

方通过产品包装与故事叙事参与表演，消费者通过评论、晒单等行为成为“参与式表演者”。此外，媒介

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表演的美学效果——滤镜优化视觉呈现、特写镜头突出产品细节、背景音乐营造情感

氛围，使直播表演更具感染力。表演理论为解析消费美学的“动态实践”提供了视角，揭示了多元主体

如何通过协同表演传递美学意义。 

2.3. 消费欲望理论：“消费美学”的指向机制 

消费欲望理论则解释了消费美学的“目标指向”，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与马尔库塞的“虚假需

求”理论为其提供了关键思路。 
德波提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

聚”[4]。现代社会已进入“景观社会”，视觉化的“景观”主导，人们通过消费景观来满足欲望，而景

观本质上是“被展现的生活”。在直播电商中，消费美学正是一种“景观建构”：直播间的场景设计、产

品展示、主播表演共同构成了“理想生活景观”，消费者通过观看与消费这一景观，获得欲望的满足。马

尔库塞则指出，消费社会中的“需求”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生产”出来的，“这种‘虚假的’需求是

由特定社会利益集团强加给个人的，他们把苦难、侵略、不幸和不公平强加在个体的身上，并使其永久存

在”[5]，资本主义通过广告、媒介等手段，将“虚假需求”灌输给消费者，使消费者陷入“欲望的循环”。

这一观点在直播电商中体现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并非源于“实际需要”，而是被直播中的美学符号与表

演所激发。消费欲望理论揭示了消费美学的“目标逻辑”，为理解欲望如何被生产与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3.直播电商“消费美学”的运作机制 

作为连接美学符号与消费行为的关键环节，直播电商“消费美学”并非单一元素的呈现，而是通过

符号建构、表演实践与欲望生产的多环节协同，形成动态运转的系统。 

3.1. 商品符号化与象征意义构建 

在直播电商的场域中，消费美学的第一重机制表现为符号的生产与意义的操控。商品在进入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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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刻，就被置入了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传播环境：从布景、灯光、语言到主播的形象气质，每一个元

素都参与了意义的建构。电商直播间所营造出的意象，是商品的实用价值之外的一种附加的价值，而这

种附加的价值正是通过符号体系的传达和营造来实现的[6]。商品不再以其物质属性为核心，而是通过视

觉符号、情绪语言和文化暗示被重新编码，成为一种可被观看、被想象的对象。 
在这一过程中，主播扮演了“意义生产者”的角色。他们通过命名、叙述和表演等手段，为商品赋予

情境化的故事。例如，“爆款”“限定”“国潮”“氛围感”等词汇，本身即是符号的再造，制造出差异

性与紧迫感，让消费者在意义层面上被卷入一种符号的竞逐。与此同时，平台算法与流量逻辑也在强化

这种符号运作机制：推流系统优先展示高互动、高情绪密度的内容，使符号化商品更易获得曝光，从而

形成意义的放大循环。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利用商品符号化的模式造成消费者的符号迷

恋。这种人们对消费符号的迷恋与情感共鸣，自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商品经济诞生起便已存在。在这类商

品经济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这使得商品逐渐带上了神秘的特质——

仿佛具备能左右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影响力，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现象[7]。 

3.2. 主播的表演塑造与互动策略 

消费美学的第二重运作机制，是通过表演化的传播与互动机制实现的。直播电商的现场结构本质上

是一种“表演空间”，主播的姿态、语调、情绪、动作乃至节奏，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可感知策略”。

这种表演既服务于商品展示，更重要的是建构一种可持续的情感氛围，使消费者在观看过程中被卷入“现

场感”与“参与感”的双重幻觉。 
直播间的表演策略通常体现为三层：一是视觉化叙事——主播通过场景布置与镜头语言塑造特定的

审美空间，让商品被置于理想化的生活情境中。“电商直播建构了一个个光彩夺目、个性化的虚拟购物

与社交场景，并将影像升格为真实的存在，以此来唤醒受众的购买记忆”[8]。二是互动性演绎——通过

即时回应评论、制造“粉丝共同体”氛围，让消费者感到“被看见”。电商主播在进行直播时不只是扮演

销售员的角色，还需要调动用户的情感投入，让用户感觉到“被陪伴”和“可信赖”，进而产生购买行为

[9]。三是节奏性驱动——通过倒计时、限时抢购、助力拼单等方式制造紧迫情绪，使观看行为迅速转化

为购买决策。这种驱动方式本质是对消费决策过程的主动干预，通过人为设定约束条件打破消费者的观

望惯性，将直播场景中的被动观看行为转化为对稀缺资源的主动争夺，最终加速购买决策的形成。 

3.3. 消费欲望的生产与情感操控 

第三重运作机制是欲望的生成与循环。直播电商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满足现有需求，更擅长制造“未

被察觉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生产机制建立在算法推荐、情绪感染与社会比较的复合系统之上。平台通

过数据追踪与个性化推送，使消费者不断接触与自身审美、情感或身份想象相匹配的内容，从而形成一

种“算法共谋的欲望结构”。 
与此同时，主播的语言叙事与情绪控制，进一步将欲望具象化。他们通过展示“理想生活方式”或

“变美逻辑”，让商品成为通向理想自我的媒介。消费者在观看过程中被激活的，不仅是物质需求，更

是社会性欲望——希望通过消费获得身份认同、情感补偿或审美自信。实质上，这种消费欲望究其本质

来看，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统治。“资本统摄下的消费理念会利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消费建

构为人的生命意义和成功标志，不断挑动主体的消费观，使之处于永不满足的状态，进而通过操控消费

欲望来宰制消费者，这是数字消费主义形成的精神动力”[10]。概言之，资本通过将消费建构为生命意义

与成功标志来生产消费欲望，并以挑动消费观制造永不满足感实现情感操控，进而宰制消费者，这构成

了数字消费主义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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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播电商“消费美学”的反思与启示 

直播电商以其独特的“消费美学”重塑了人们的购物体验和消费文化，在创造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

也引发了我们对其内在逻辑与外部影响的深刻反思。本章将从异化现象、伦理困境与实践启示三个层面，

对直播电商的“消费美学”进行系统性批判与建构性思考。 

4.1. 直播电商“消费美学”的异化现象 

“消费美学”的异化，是指消费环境由本应有利于主体的消费，异化为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主体的消

费[11]。直播电商中，“消费美学”本应是连接产品价值与消费者情感需求的桥梁，但在流量竞争与商业

利益的驱动下，其逐渐偏离“美学服务于真实需求”的本质，呈现出三重典型异化特征。 
其一，体现在消费主体的异化。在精心构建的美学场景和主播极具感染力的话语体系中，消费者的

决策逻辑从基于实际需求的理性判断，转向为基于情感共鸣和审美冲动的非理性购买。主播成为新的“审

美权威”和“消费意见领袖”，消费者“观看即欲望”，其选择权在无形中被让渡，购买行为成为对主播

审美与生活方式的一种模仿与追随，而非自身真实意愿的表达。其二，体现在消费过程的异化。在直播

电商中，一切美学元素——精致的场景、动人的故事、主播的个人魅力——其首要目的不再是提供纯粹

的审美享受，而是作为刺激消费、促成交易“引擎”。美感本身被异化为达成销售目标的工具，消费过程

不再是满足需求的终点，消费者购买的往往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其背后象征的“美好生活”、“精

致身份”或“社群归属感”等符号价值，以及抢购时的刺激感、与主播和社群互动的亲密感等即时情绪

价值。这种价值置换导致商品本身被符号吞噬，消费行为成为一种寻求身份认同和情感慰藉的符号游戏。

其三，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异化。主播通过特定的亲昵称呼和“陪伴式”直播策略，与消费者构建了一种

高度拟人化、情感化的“准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表演与维系。消费者投

入的真实情感，最终被引导至消费行为上，人际关系在此被异化为一种促进销售的可控变量，真实的社

交需求在商业化的“拟象社交”中得到了一种虚幻的、浅层的满足。 

4.2. 直播电商“消费美学”的伦理困境 

异化现象的深层，关联着一系列尖锐的伦理困境，这些困境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秩序乃至社会价值

观念构成了挑战。 
首先，这种“消费美学”容易造成真实性的消解。直播电商的美学建构极易演变为“美学欺骗”。

“氛围感”滤镜可能掩盖产品的真实材质，“场景化”故事可能是精心编排的剧本，“沉浸式”体验可能

导向对产品缺陷的刻意回避。当“颜值即正义”取代了“质量即根本”，当消费者发现精心营造的美学幻

象背后是平庸甚至劣质的产品时，不仅会造成个体经济损失，更会侵蚀整个电商生态的信任基石。 
其次，这种“消费美学”是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控制体现。直播电商的“消费美学”是消费主

义在数字时代的巅峰形态。它通过“限量”、“秒杀”、“最后一件”等营销话术，制造稀缺感和紧迫

感；通过“精致生活”的视觉呈现，不断拔高消费者的欲望阈值。这种机制持续地制造“虚假需求”，鼓

励非必要的购买和囤积，导致个人资源浪费、财务压力增大，并与简约、可持续的绿色生活理念背道而

驰。同时，这容易在社会中助长物质主义、攀比之风，使社会心态趋于浮躁，削弱对精神追求、内在修养

等核心价值的关注，尤其对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产生不良引导。 
再者，这种“消费美学”背后潜藏着技术伦理的深层矛盾。直播电商的美学推送高度依赖于大数据

和算法。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浏览、停留、购买数据，精准描绘用户画像，实现“投其所好”的美学内容

与商品推荐。这种“个性化”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构成了一个“过滤泡泡”和“信息茧房”，限制了消

费者审美与消费选择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数据窥视的隐性控制，引发了关于隐私权和算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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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争议。 

4.3. 直播电商“消费美学”的实践启示 

反思与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与优化。针对上述问题，可从监管、行业、个体三个层面提出如

下实践启示，以引导直播电商“消费美学”走向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未来。 
从监管层面来看，要强化法律法规与标准建设，加强全链条监管与惩戒力度。可以通过完善《电子

商务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等配套细则，明确主播、MCN 机构、平台在产品质量、广告真实性、

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法律责任。建立直播电商美学的行业标准，对过度滤镜、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界定和

约束。并且，市场监管部门应采用技术手段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直播活动进行动态监管。对存

在欺诈、售假等行为的直播间予以严厉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 
从行业和监管平台来看，要履行好主体责任、探索可持续营销的发展道路。电商平台和内容平台应建

立更严格的主播和商家准入机制、商品审核机制。优化推荐算法，在追求商业效率的同时，引入多样性、

品质和正能量内容的权重，打破“信息茧房”。主播和品牌应致力于构建以产品真实价值和真诚服务为核

心的“真诚美学”，通过深耕专业领域、建立长期信任来赢得用户，而非依赖短期的话术和视觉刺激。 
从消费者层面来看，要自觉提升批判性思维，树立理性消费观。消费者应自觉认识到直播电商“消

费美学”背后的商业逻辑和建构本质。学会辨别信息，不盲从于氛围和情绪，对营销话术保持警惕。并

且要回归消费的本源，基于真实需求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做出决策。培养独立的审美品味，不被他人的美

学标准所绑架，在消费中实现真正的自我表达与满足。 

5. 结语 

直播电商作为当代消费社会的重要形态，其“消费美学”已不再只是商业策略，而是一种深层的文

化机制。本文从符号、表演与欲望三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消费美学如何在直播场域中实现意义生产、情

境建构与欲望循环。符号化的商品叙事、表演化的传播策略以及算法驱动的欲望再生产，共同构成了当

代消费的感性逻辑与社会心理结构。消费在此被审美化、情感化，也被技术化、程式化。然而，消费的繁

荣往往掩盖了意义的空洞。直播电商的“消费美学”在制造愉悦与认同的同时，也折射出现代人被符号

与欲望规训的现实。理解这一机制的文化本质，正是反思数字时代消费伦理与主体自由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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